
更多詳細及即時更新的資訊請見 

「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」 

網址： http://www.jbcrc.edu.tw/ 
高三上 

12~1 月 

高三寒假 

1 月底 

2 月初 

高三下 

4 月 

高三課程 

結束後 

5 月初 

~6 月初 

高三 

畢業後 

7 月初 

高三 

畢業後 

7~8 月 

特殊選才 

招生作業 

學科能力測驗 

（X） 

繁星推薦 

招生作業 

分科測驗 

（Y） 

主要管道 

參採項目 

＊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，各科最高為 15 級分 

＊ 校系檢定、篩選、採計時，最多僅採學測相

同的 4 科成績（不含術科） 

＊ 進入第二階段後，校系所參採的綜合學習表

現，須至少占 50%，其中學習歷程（P1）應

占相當比例 

主要管道 

招生條件 

＊ 學科能力測驗、分科測驗成績，各科最高為

45 級分 

＊ 校系採計時，3 ≤ 學科能力測驗＋分科測

驗＋術科≤ 5，其中，學科能力測驗≤ 4 （不

含術科），分科測驗≥ 1 

＊ 採計科目之成績可加權計算 

招生及入學考試日程 

錄取 

申請入學 
未錄取／放棄 

申請第一階段未通過或未參加 

分科測驗： 

7科自由選考 

分發 

入學 

學測： 

5 科自由選考 

術科： 

分組自由選考 

學科能力測驗 

綜合學習表現 

術科 註 2 

學科能力測驗 

分科測驗 

術科 

申請入學 

招生作業 

分發入學 

招生作業 

註 2 ：術科可用於申請入學第一階段檢定、篩選與第二階段採計，以及分發入學成績採計。 



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

111學年度起適用 

＊ 106.03.29   招聯會 105 學年度第 1 次會員大會通過 

＊ 106.04.19   教育部臺教高（四）字第 1060051855 號函核定 

106 年 10 月印製 

願景與目標 

多元入學管道 多項資料參採 

在多元價值體系下，落實適性發展的理念 

高中教學 
活化 

促進社會 
流動 

學生學習 
完整 

大學選才 
多元 

繁星推薦 

申請入學 

分發入學 

一
般
學
生
主
要
入
學
管
道 

特殊選才 

適才適所，拔尖扶弱 

簡單一致 

平衡區域、城鄉就學機會 

校系自辦甄試項目（P2 ） 

如：面試、筆試、實作、其他等 

學生學習歷程（P1 ） 
基本資料、修課紀錄   課程學習成果     

 多元表現              自傳及學習計畫       

其他有關資料          

學習歷程（portfolio） 

成果表現（performance） 

發展潛能（potential） 

綜合學習表現 

（P） 

註 1 ：入學考試另有「高中英語聽力測驗」，成績使用方式另訂。 

分科測驗（Y）：評量關鍵學科能力 
數學甲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 

術科測驗 
音樂／美術／體育分組 

學科能力測驗（X）：評量基本核心能力 
國文（含國語文寫作）、英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 

入學考試成績 註 1 全部自由選考 

著重不同學習資歷  


